
スノーボーダーの注意義務と不法行為責任

場 滑降 者 ，上方 滑降

者 衝突 負傷 事故 ， 滑降者 不法行

為責任 認 事例 〔 地裁平成20年11月14日判決 一部認

容・控訴 〕 判 1294号115頁

後 藤 泰 一

【事実の概要】

本件 ，平成19年２月17日午前９時55分頃， 場

滑降 Ｘ 原告 ，上方 滑降 Ｙ 被

告 追突 ，骨折等 傷害 負 主張 ，Ｙ 対 ，不法

行為 基 損害賠償請求 528万4,898円及 対 不法行為

日 平成19年２月17日 支払済 民法所定 年５分 割合

遅延損害金 支払 求 事案 。以下 事実 認定 。

赤倉観光 場 Ｂ 付近 斜度 10

度 20度 中斜面 ，斜面 状況 。本件事故当時，

天候 晴 。本件事故当時，Ｘ ， 経験 30年弱 上級者

，Ｙ ， ４回目 初心者 。Ｘ ，本件事故直前，

付近 ， 上方 見 左側 斜面 ，

幅約５ 小 ，上級者

速度 滑降 。他方，Ｙ ， 付近 ，

上方 見 左側 斜面 ， 幅約20 緩

繰 返 滑降 。 時点 ，Ｘ Ｙ 位置関係 ，

Ｙ 上方，Ｘ 下方 。折 ，Ｙ 前 滑走

停止 ，Ｙ ，同 衝突 避 慌 ，自

己 失 ，Ｙ 気 無防備 状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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Ｘ 左横 左斜 後方 方角 ，Ｘ 左大腿部横 後

部位 中心 衝突 。衝突時，Ｘ ，進行方向左

斜滑降 状態 。

本件事故 ，Ｘ ，左脛骨 骨折・左膝関節内骨折等 傷害

負 ，新潟県 総合病院 平成19年２月17日 同年４月28日

71日間入院 ，退院後 同年５月19日及 同月22日 同病院 通院 。

，Ｘ ，平成20年４月24日 同年５月３日 10日間，骨折部位

固定具 抜去 手術 受 ，同病院 入院 。 ，Ｘ Ｙ

対 不法行為 基 損害賠償 528万円余 請求 。

対 ，Ｙ 主張 。 Ｙ ，Ｘ 後部 追突

。Ｙ ， 上方 見 左側 斜面

滑降，左 際，背後 死角 突然現 Ｙ

前方至近距離 地点 停止 ， 衝突 避

， 方向 旋回 急停止 ，旋回

地点 今度 Ｘ 後方 現 ，Ｙ 先 Ｘ 右

板 右足 後方 部分 上 重 ，Ｙ 両手 Ｘ 右肩付近

形 Ｘ 右側部 衝突 。 ，Ｙ ，自己 目前

急停止 ， 衝突 回避 得 Ｘ 衝突

，民法720条１項 ，Ｘ 対 損害賠償責任 負

。

【判旨】

地裁 ， 判示 ，Ｙ 不法行為責任 認 ， ，

Ｙ 過失相殺 主張 排斥 ，療養費用，休業損害，慰謝料 約527万余

支払 求 限度 本訴請求 認容 。

本件事故 ，Ｘ 上方 滑降 Ｙ Ｘ 追突 発生

認 。 点，Ｙ本人 ，当裁判所 ， 上方 見

左側 斜面 滑降 ，Ｙ 背後 死

角 突然現 Ｙ 前方至近距離 地点 停止 ，Ｙ

注意義務 不法行為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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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衝突 避 急停止 ，

今度 Ｘ Ｙ 後方 現 ，Ｘ 右側部 衝突 ，衝

突 避 供述 。 ，Ｙ 供述 事故態様 ，本件

事故直後 Ｙ 救助者 話 事故態様 異 上，本件事故 Ｘ 左

大腿部 打撲痕 ，Ｘ本人 供述 ，衝突時 双方 身体 位置関

係，衝突部位 合致 ，採用 。

Ｙ 過失 有無 ，以下 判断 。 場

上方 滑降 者 ，前方 注視 ，方 滑降 者 動静 注意

， 者 接触 衝突 回避 速度及 進路

選択 滑走 注意義務 負 解 相当 ，本件

事故現場 急斜面 ，斜面 状況 ，天候 晴

，上方 Ｙ ， 下方 見通

認 ，Ｘ 見 上方 滑降 Ｙ ，

前記注意義務 負 。 ，本件事故 発生

Ｙ ，前記注意義務 怠 過失 ，本件事故 Ｘ 生

損害 賠償 責任 負 。

点，Ｙ ，自己 目前 急停止 ， 衝突

回避 得 Ｘ 衝突 ，民法720条１項

，Ｘ 対 損害賠償責任 負 主張 ，Ｙ本人 当裁判所

沿 供述 。 ，Ｙ 供述 事故態様 得

前記 。

，前記認定事実 ，Ｙ 前 滑走 停

止 ，Ｙ 衝突 避 本件事故 発生

認 。 ，本件 ，当該 停止 ，Ｙ

対 不法行為 態様 認 足 証拠

。 ，前記記載 ， 場 ，上方 滑降 者

，前方 注視 ，下方 滑降 者 動静 注意 ， 者 接

触 衝突 回避 速度及 進路 選択 滑走

後 藤 泰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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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義務 負 解 相当 ，当該 上方 滑

降 Ｙ ， 停止 可能性 見越 上 滑降

注意義務 負 ， 停止 ， 衝突 回避

進路 変更 当 ， 進路 下方 滑走 者

動静 注意 ， 者 接触 衝突 回避

速度及 進路 選択 滑走 注意義務 負 解

相当 。本件 ，Ｙ ， 注意義務 違反 認

，Ｙ 主張 理由 。

過失相殺 ， Ｙ 主張 事故態様 認

前記 ， 前提 Ｘ 過失 Ｙ 主張 前提

欠 理由 。 ，本件 現 一切 事情 検討

，Ｘ 過失相殺 認 事情 認 。

損害額 ，療養費用66万5136円，入院雑費12万1500円，交通費等８万

7970円，休業損害2594705円，入通院慰謝料136万円，弁護士費用45万円

合計527万8338円及 対 本件事故 日 平成19年２月17

日 支払済 民法所定 年５分 割合 遅延損害金 支払 求

限 理由 認容 。

【研究】

一 本判決の位置付け 場 滑降 Ｘ ，

上方 滑降 Ｙ 追突 ，骨折等 傷害

負 ，Ｙ 対 不法行為 基 損害賠償 請求 事案 ，

地裁 ， 場 上方 滑降 者 ，前方 注視 ，

方 滑降 者 動静 注意 ， 者 接触 衝突 回避

速度及 進路 選択 滑走 注意義務 負

解 相当 ，本件事故現場 急斜面 ，斜面 状況

，天候 晴 ，上方 Ｙ ，

下方 見通 認 ，Ｘ 見 上方

滑降 Ｙ ，前記注意義務 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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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，本件事故 発生 Ｙ ，前記注意義務 怠 過

失 ，本件事故 Ｘ 生 損害 賠償 責任 負

。

本判決 結論 妥当 考 。私 本件 場

滑降者 同士 衝突事故 考察

。 衝突事故 ，後述 最高裁平成７年３月

10日判決 ， 下級審判決 到達点 判例理論 提示

。 ， 後 下級審 ， 上記判例理論 則 ，事件 処理 態

勢 。本判決 同様 上記最高裁判決 則

判断 。

近年， 衝突事故 増 。後述

， ，横乗 ・非対称 操作

点 下方 対 視野 限定 ，

， 以上 空中 面白 。

， 事故 増加 繫 考 。

視点 本件 ， 考 。

二 裁判例の概観 ，

注意義務 負 ―― 換 ，具体的

行為 注意義務違反 過失 。 ，従来 裁判例

概観 。

〔裁判例１〕東京地裁昭和39年12月21日判決 地元観光会社

要員Ｙ 20度 25度 斜面 滑降中

雪庇 ，約16 下 転倒 起 上

未婚 女性Ｘ 顔面 衝突 ，右眼失明，鼻骨複雑骨折

重傷 負 事案。 滑降体勢 ，

十分 見通 場所 前方 左右 状況 確 ，

又 見張 者 立 等 自己 進路 向 滑

走 者 確認 注意義務 ，殊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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従事 者 ， 滑走 整備

， 避 ，

， 行 時 選択 等 危害 予防 一層 注意 払

義務 。 本件事故 発生 ，Ｙ 重大 過失

，Ｙ 損害賠償責任 認 ，過失

相殺 主張 排斥 。

判決 ， 要員 注意義務 一般

注意義務 指摘 時代

， 事故 不法行為責任 問題 論 初 判決

，新聞 大 報道 。

従事 高 技術 有

， 者 行為 言語道断 ，不法行為責任 認 過失相殺

否定 当然 。

〔裁判例２〕札幌高裁昭和61年９月30日判決 １審判決 札幌地裁昭和60

年11月29日 Ｘ ， 斜面 右方向 向 斜 滑走 状

態 左 回転 ，Ｙ 進行方向左側 Ｙ側 右側 向

斜 滑走 女性 甲女 Ｙ 同女 突然現 感

，同女 Ｙ 左肩同士 ， Ｙ 体 谷川 傾 ，

操作 自由 失 進行 ， Ｘ Ｙ 下方

Ｙ 同一方向 向 滑走 ，Ｙ Ｘ 後方 ，Ｙ 左足

Ｘ 両足 間 入 形 衝突 際Ｙ 左膝 Ｘ 右膝

，Ｘ 右後方 ，Ｙ 右前方 転倒 ，Ｘ 右足内側々副靱帯損傷等

傷害 受 事案。

札幌高裁 ，Ｙ 過失 ，甲女 第一衝突 Ｙ 注意義務違反

具体的 認定 至 ， ，本件事故 発生

回避 Ｙ Ｘ 対 直接 注意義務違反 有無 ，本

件事故前後 状況 鑑 ， 具体的 認定 事情 見

当 ，Ｙ 過失 難 １審 札幌地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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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 相当 。

〔裁判例３〕東京地裁平成２年９月27日判決 滑降

Ｙ 転倒 同 転 落 ，前方 滑降中 Ｘ

衝突 ，Ｘ ，右膝内側側副靱帯損傷及 右膝反復性膝蓋骨亜脱臼

傷害 負 事案。 Ｙ 技量 初級 属 ，現 本件事故 直前

速度 調節 ，雪 斜面 突 込 停止 未

熟 方法 取 ，中級以上 者 対象 本件

前記 滑降 難 状況下 滑 ，滑 方向

良 選 他 動静 注意 ，速度 制御 ，

場合 歩行 ，事故 発生 危険 場合 直 停止

発生 未然 防止 義務 ， 怠 ，漫然 滑降

再開 ，前示 ， 失 転倒 ， 制御

Ｘ 衝突 負傷 ，Ｙ 過失

。

〔裁判例４〕東京地裁平成７年３月３日判決 見通 悪 段差 下

停止 Ｘ ，後続 Ｙ 段差部分

衝突 ，右下腿骨々折 脛骨，腓骨複雑骨折 傷害 負 事案。 Ｙ

， 早 段階 減速 ，斜面 変 目 手前約

５ 減速 ，十分減速

，Ｘ 衝突 ，十分 減速措置

Ｙ 過失 。本件 初・中

級者用 ，Ｙ 遅 速度 滑 斜面 変 目

下 存在 予想 ，Ｙ ，斜面 変 目 差 掛

先 ４，５人 人 姿 確認 ，Ｘ 少 左側 人

供述 ， ，Ｘ 衝突 他 衝

突 可能性 ，見通 悪 ，Ｙ 速 速度

滑走 ， 困難 体勢 滑 降 ，

本件事故 原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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Ｘ 本件事故当時立 位置 ，幅員約10 上 ，

先端 斜面 変 目 下 ， 上 見通

位置 。前記認定 事実 ，Ｘ ，一旦停止

位置 後続 降 来 危険 思 ，衝突 避

判断 位置 移動 認 ， 位置 右

上 十分 見通 利 位置 ，決 十分 回避措置

。 ，Ｘ 右側 向 上方 注意 怠

， 拭 ， 行動 ，後

続者 衝突 避 ， 脇 移動 。 点

Ｘ 過失 ，以上認定 状況 照 ， 過

失割合 ３割 相当 。

〔裁判例５〕最高裁平成７年３月10日判決 Ｘ

大 弧 描 滑降 ，一方Ｙ Ｘ 上方 Ｘ 速 速度

織 交 小 弧 描 滑降 。Ｘ

左 大 弧 描 方向転換 本件事故現場付近 滑降 ，Ｙ

右 小 弧 描 方向転換 ，Ｘ 対向 本件事故現

場付近 滑降 ，Ｙ Ｘ 進路前方右側 現 気 付

状態 Ｘ 衝突 ，Ｘ 転倒 ，左腓骨折骨，脛骨高原骨折，頭

部打撲等 傷害 負 事案。 場 上方 滑降

者 ，前方 注視 ，下方 滑降 者 動静 注意 ， 者

接触 衝突 回避 速度及 進路 選択 滑走

注意義務 負 ，前記事実 ，本件事故

現場 急斜面 ，本件事故当時，下方 見通

，Ｙ ，Ｘ 接触 避 措置 取 得 時間的余裕

，下方 滑降 上告人Ｘ 発見 ，本件事故 回

避 。Ｙ 前記注意義務 怠 過失

，Ｘ 本件事故 被 損害 賠償 責任 。 破棄差戻

注意 ，下方滑降者 進路妨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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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裁判例４〕 指摘 ，滑降者 ，自分 前方 注

意 滑 ，法的 問題 ，下方 滑 者

行動 ，上方 後方 普通 滑 者 ，妨害行為

。下方 者 ，上方 滑 者

妨害 ， 程度 注意義務 課 ――

点， 単独 競 競技 異

，不特定多数 人 混在 滑 場合 ，

重要 。妨害 行動 ，一般的 ， 横切

行動 大 行動 ， 真 中 上 十

分 見通 利 立 止 状態 進

路妨害 。

，一般的 初級者 中級者 下方 大

場合 横切 場合 ，具体的 ，上方

滑降 者 衝突 危険 確認

上 動作 入 要求 。

真 中付近 大 横切 行動 上方

滑降 効果 有 ―― 上方 注意・安全

確認 ，上級者 場合 強 要求 。下

方 者 上級者 衝突 危険

上方 確認 当然 ， ， 注意 払

衝突 場合 ，衝突 者 被害者 過失

仕方 後述 人的衝突事故 二面性 関

連 問題 ―― 場合 ，具体的 過失相殺 過失割

合 問題 。

， 人的衝突事故 二面性 。

上記 〔裁判例５〕 ，被害者Ｘ 行動 ， Ｘ ，大

横切 ，本件 両者 同一方向 進 場合

，上方 滑降 者 進路妨害 Ｘ 悪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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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 過失 割合 ， ３割 見方 被害

者Ｘ 過失７割 ―― ，衝突事故 下方滑降者 被害者Ｘ 進路

妨害 引 起 捉 ，Ｘ 過失７割 見方

十分理解 。 対 ， 衝突事故 上方 滑降 加

害者Ｙ 衝突回避義務違反行為 引 起 捉 ，Ｘ 過失７

割 評価 Ｘ 厳 過 。 ，個々

衝突事故 捉 ，具体的処理 大 違 生

可能性 。 ， ・ 衝突事故 特徴

。 ，当該事故 ， 上方 滑降者 衝突 回避

起 事故 捉 ， 下方 者 衝突

者 進路妨害 性格 強 事故 捉 問題

。 ，従来 裁判例 ，被害者 過失 認

， 過失割合 大体２～３割強程度 ，７割 見当

。 意味 上方 衝突 者 責任 重 。

〔裁判例６〕千葉地裁平成９年７月24日判決 Ｘ Ｙ 滑走中，

上方 滑走 Ｙ 回転 板 接触 ，Ｘ 転倒

，Ｘ 右脛骨骨折 傷害 負 事案。 Ｙ 上方 Ｘ 追

越 後，転回 方向 変 ，Ｘ 滑 位置 方向

， 下方 Ｘ 進路 横切 形 ，

Ｘ 動静 注意 ，Ｘ 接触 衝突 確認 転回

注意義務 解 ，Ｙ 怠 過失

。 ，Ｘ ，転回 滑降 方向 変

，周囲 滑降 人 動静 注意 ，安全 確 転

回 開始 注意義務 ， 怠 過失 認

，損害負担 公平 図 ， Ｘ 過失 考慮

，Ｘ，Ｙ双方 過失 内容， 一般的 上方 滑降

者 接触 衝突回避 第一次的 注意義務 解

諸般 事情 勘案 ，両者 過失割合 Ｘ 20 ，Ｙ 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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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相当 。

〔裁判例７〕神戸地裁平成11年２月26日判決 用

滑 Ｙ 斜 後方 初心者 Ｘ 衝突 ， 左

下腿骨骨折 傷害 負 事案。 Ｙ ，中級者用

速度 滑降 ，本件 上部 急斜面 加速 ，

特 減速 初級者用 本件 内 突入

。 ，下方約15 地点 ，

右方 滑走 Ｘ 認 ，Ｘ 動 注視 ，減速

或 安全 方向 進路 変 ，Ｘ 衝突 避 措置

。 ，Ｙ ，僅 進行方向 左 変 ，減速

，Ｘ 動 注視 滑降 続 ，約７ 地点 ，方向

変 左方 進行 Ｘ 再 認 時 ，自 進行方向 変更

， Ｘ 衝突 。 ，前記

状況 ，Ｙ 右衝突回避措置 支障 事情

認 。 ，右衝突回避措置 Ｙ

過失 。

場 ，上方 滑走 者 ，前方 注視 ，下方 滑

走 者 動静 注意 ， 者 接触・衝突 避 速度及 進

路 選択 滑走 注意義務 。 対 ，下

方 滑走 者 ， 混雑 ，見通 悪 特段 事情

限 ，後方 注意 義務 原則 。 ，過

失相殺 抗弁 理由 。

〔裁判例８〕名古屋地裁平成13年７月27日判決 Ｘ

参加 女性Ａ 指導 受

，同 場 雪壁 上 突然 Ｙ 後

激突 段差 ，止 ，空中 ，

体勢 右肩 後 回 ， 360度回転 着地 ，

上 Ｘ 甲地点 激突 ，右大腿骨二 所 複雑骨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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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案。 一般 下方 上 ， 滑降

人 始 ，様々 人 筈 ， ，事故当日 上 人

出 多 ，本件段差 ，

人々 激突 可能性 常 含 相当 危険 行為 認

。 ，本件段差 利用 場合，

者 ，自己 着地地点周辺 人 安全確認 充分 尽 ，自己

他者 衝突 損害 負 配慮 注意義

務 負 。 Ｙ ，Ｘ 衝突 避 何 具体的 行動

事実 認 ， 時点，及 続 滑走時点 ，Ｙ

着地予定地点 安全確認 不十分 言 得

。 以上 ，Ｙ ， 安全確認義務及 衝

突回避義務 怠 過失 ，本件事故 起 認 。

Ｘ Ｙ 同 本件段差 ，

着地 失敗 転倒 後，Ｘ 後 続 者 存在 注

意 払 ，体勢 立 直 立 上 ，着地 場所付近 ，漫然

少 移動 聞 事実 認 ，

Ｘ ，本件段差 Ｘ 続 来 者 予想 ，

者 衝突 回避 ，本件段差 直 遠 ，安全

配慮 事実 認 。 ，本件事故発生 ，

Ｙ 安全確認義務違反 過失 ，Ｘ 安全配慮義務違反 過失

存 認 。 本件事故発生 ，関温泉 場 継続

的 主催 ，Ｘ 指導 ，専門業者

訴外会社 ， 生 安全確保 ，練習場所 選定，練習場所

生 表示方法，及 生 待機場所 選定等 関 過失

認 。 ，訴外会社 過失 ，Ｘ 前示

安全配慮義務違反 過失 原因 認 ，訴外会社

過失 ，Ｙ 関係 ，Ｘ側 過失 評価 。

，本件事故 ，Ｙ 安全確認義務違反 過失 ，訴外会社 含 Ｘ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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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配慮義務違反 過失 競合 惹起 認 ，前記認定

一切 事情 斟酌 ，損害 公平負担 見地 ，Ｘ 過失割

合 ，35 認 相当 。

〔裁判例９〕東京地裁平成16年10月20日判決 Ｘ ，

滑走中 ，同 隣接 一段低 中級者・上級者用

本件 滑走・侵入 Ｙ 衝突 ，左膝裏部

切断 ，左膝窩部亜切断 傷害 受 事案。

本件事故 ，隣接 滑走 同 終点近

至 Ｙ ， 進路 変更 ，事故 進入 際，

隣接 事故 進入 ，隣接 一段

低 ，事故 状況 見渡 ，事故

斜面 段差 乗 越 速度 増 必要 ，事故

状況 ，同 滑走 衝突

危険 ， 危険 軽視 ，前宙一回転 試 ，

不用意 事故 進入 結果 発生

。 ，Ｙ ， 供述 ， ，

技術 習熟 ， 技能・経験 照

，前記危険 予測 得 ，尚更 。Ｙ

人工雪 刺 ，Ｙ 主張 ， 結

果，Ｙ 自 制御 得 事態 至 ， 事態 至

，要 ，Ｙ 前記危険 軽視 ，Ｙ 主張

，前記判断 妨 。 Ｙ ， 責任 前

提 ，Ｘ 左前方 注視 怠 過失 ，過失相殺

，Ｙ 責任 軽減 主張 。 ， Ｘ

，事故 一段低 隣接 滑走中 Ｙ 動向

注視 得 ，視野的 限定 ，Ｘ 視野 Ｙ

入 間 Ｙ 動向 注視 義務 観念 得 ， ，Ｘ 視野

Ｙ 再 入 後 Ｙ 動向 ， 注視 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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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体 観念 得 ，Ｘ Ｙ 衝突 回避 得 状況

認 ，本件事故 発生 ，Ｘ 過失

Ｙ 主張 採用 困難 。 ，本件事故 ，

Ｙ 全面的 責任 負 。

事故 ， 技術 習熟 Ｙ ，

衝突 危険性 軽視 不容易 事故 侵入 結果 発生

，Ｙ 全面的 責任 負 。

〔裁判例10〕神戸地裁平成17年８月16日判決 滑降中 Ｘ

上方 滑走 Ｙ 衝突 ， Ｘ 頚髄

損傷等 傷害 負 ， 後遺障害 生 事案。 場 上方

滑走 者 ，前方 注視 ，下方 滑降 者 動静 注意 ，

者 接触 衝突 回避 速度及 進路 選

択 滑走 注意義務 負 最判平成７年３月10日判例 876

号142号以下 解 相当 ，以上 事実 ，本件

事故現場付近 急斜面 ，Ｘ ， 開 斜滑降

，Ｘ 技量 ， 速度 出 考 ，加 ，Ｙ

Ｘ 衝突 時点 ，Ｘ 左 転回

，Ｘ 滑降 速度 遅 認 ，Ｙ ，

Ｘ 接触 避 措置 採 得 時間的余裕 ，下方 滑降

Ｘ 発見 ，本件事故 回避

，Ｙ 前記注意義務 怠 過失 ，Ｘ 本件事故

被 損害 賠償 責任 。以上 ，Ｙ ，Ｘ 対 ，本件

事故 ，民法709条 基 不法行為責任 負 。

〔裁判例11〕東京高裁平成18年12月７日判決 Ｙ 滑

下 来 平 緩斜面 ，上方

滑 下 来 Ｘ Ｙ 左側方 左後方 Ｙ 近 行 Ｙ

衝突 ，Ｙ 足 Ｘ 足 両者 付近 転倒 ，Ｘ 事故

右下腿骨骨折 傷害 負 事案。 本件事故 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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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，上方 滑 下 Ｘ 前方 注視 下方 Ｙ

衝突 適切 速度 進路 滑降 注意義務

怠 過失 ， ，本件事故 発生

，Ｘ 全責任 ，下方 Ｙ 責任

。 ， 事件 上告 。

判決 ，衝突事故 Ｘ自身 過失 生 自損事故

捉 ，Ｙ 過失 ，不法行為責任 判断 ，判例理論

最高裁平成７年３月10判決〔裁判例５〕 持 出 ，当然

結論 。

三 本判決の検討 以上 ， ・ 注意

義務 関 判例理論 。 前提 以下 本判

決 検討 。

１．スキーヤー・スノーボーダーの注意義務とは 民法709条 過失

責任主義 採用 ，過失 ，注意義務違反 意味 ，社会的

一般 要求 通常人 注意義務 最低限必要 程度 注意義務

欠 場合 ，過失 認 。川井健教授 ， 一例 ，最

高裁平成７年３月10日判決〔裁判例５〕 。 判決 ，

場 上方 滑降 者 ，前方 注視 ，下方 滑降

者 動静 注意 ， 者 接触 衝突 回避

速度及 進路 選択 滑走 注意義務 負 ，注意義務

一応 基準 与 。要 ， 最高裁判決 注意義務

上方 滑降 者 衝突回避義務 意味 ， ，

冒頭 触 ，従来 下級審判決 形成 理論 到達点 示

。 以降 裁判例 ， 判例理論 従 判断 示

。

，平井宜雄教授 ， 自体 危険性 含 行

為 ， 競技 行 状況 競技 特質 従 他 競技者 人

危害 及 ，行為 特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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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競技 ，複数 並存 先行競技者・後行競

技者 関係 常 存在 ，前者 後者 打球 飛来 信頼

上 競技 成 立 ，後行競技者 先行競技者 対

危険 及 配慮 義務 負 。

， ・ 負 注意義務 ，衝突

他 人 危害 及 意味 衝突回避義務

。

２．衝突回避義務違反の判断基準（判断要素） 裁判例 通 限

，加害者 他 者 衝突 被害者

， ，被害者側 進路妨害行為 衝突事故 起

事情 認 限 ， ・ 衝突事故 起 場

合 ， 上方 滑 衝突 者 過失＝注意義務違反 衝突

回避義務違反 認 。 際，過失 判断 直接

関係 大 要素 ，前述 ，①速度 ，②

進路選択 適切 。 ， ・

注意義務 ，結局 ，上方 者 下方 者 速 滑降

追 越 場合 注意義務 ――上方 者 下方 者

速 滑降 追 越 際 追突・衝突 発生

，速度・ ，進路選択 密接 関連

別個 要素 理解 。目 前 滑

走者 気 ， 出 過 衝突 回

避 場合 多 。加 ， 出 出 視野

狭 状態 ， 衝突 可能性 大 。

踏 ，上方滑降者 注意義務 少 具体的 表現

，下方滑降者 動 対 十分

確保 場合 限 ，上方滑降者 下方滑降者 追 越

。 進路選択 適切

――上記 十分 確保 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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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― ， ，ⅰ 者 技術 経験年数 ，ⅱ

混 具合・地形・天候・雪質等 諸条件 考慮 総

合的 判断 ――要 ， ・ ，

当該 地形・天候・雪質 様々 状況 下方 滑

者 衝突 回避 適切 適切 進路選択

確保 ，瞬時 判断 。

本判決 ， 本件事故現場 急斜面 ，斜面 状況 ，

天候 晴 ，上方 Ｙ ， 下方 見通

述 考 。

， 厳 注意義務

負 得 。 ，

伴 滑降 ，加 ， ・ 自体 鋭

備 考慮 当然 。上記 注意義務

果 困難 ・ ， 出 ，

，人 多 避 滑 。衝突 知

状況 ，自分 技術 衝突 回避

，衝突 前 自 転倒 避

。

本件 ， 左側 斜面 経験30年弱 上級者

速度 進行方向左 斜滑降 状態 Ｘ ，

４回目 初心者 Ｙ 衝突 事案 ，Ｙ 注意義務

違反 過失 認 本判決 判断 何 問題 。最高裁

平成７年３月10日判決 〔裁判例５〕 趣旨 則 判断 。

３．下方滑降者の注意義務 他方，下方 者 注意義務違反 安全確認

義務違反 過失相殺 認 ，停止 後 転

倒 後 危険 場所 移動 場合 〔裁判

例４〕〔裁判例８〕 周囲 状況 確認 上方 滑

者 衝突 場合 〔裁判例６〕 。 上方 滑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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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害 行為 捉 ，衝突事故 ，上方 滑

降者 対 下方滑降者 進路妨害 要素 大 ，被害者 過失

割合 ，加害者 過失割合 超 ――上述 ，

〔裁判例５〕 被害者 過失割合７割 見方 本件

過失相殺 問題 後述 。

４．過失認定に対する裁判所の姿勢 ，

衝突事故 ，上方 滑降 ・

高度 注意義務 求 上級者 場合 ， 高

度 注意義務 要求 。 ， 衝突事故 発生 ，〔裁

判例２〕 事案 ，他者 衝突 下方 者 衝

突 事情 限 ， 上方 者 注意義務違反 衝

突回避義務違反 ＝過失 ，過失 判断

，不法行為責任 免 難 。 ， 裁判所 基本

的 姿勢 。

裁判所 姿勢 正 思 。 ――視点 換

――過失 立証責任 軽減 機能 果 。 ・

人的衝突事故 ，視界 及 後方 上方

斜 後方 上方 脇 方 衝突 ，

被害者 衝突 事実以外何 分 普通 ――衝突

者 行動 過失 結 加害者 具体的 行動 被害者 何

分 。 上 衝突事故 ，一瞬 出来事

加害者 過失 証言 目撃者 確保 困

難 。 ，過失 示 物的証拠 自動車事故 痕

破損部品 ， 場合 残 。 状況

，衝突 被害者 過失 立証 容易 。 ，

人的 衝突事故 ， 上方 者 注意義務違反 衝突回避義務違

反 ＝過失 ，過失 判断

裁判所 姿勢 大 意味 29・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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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民法720条１項（違法性阻却事由）と注意義務違反 認定事実

，Ｙ ，折 ，自分 前 滑走 停止 ，同

衝突 避 慌 ，自己

失 ，Ｙ 気 無防備 状態 Ｘ 衝突 。

点 捉 ，Ｙ 衝突 回避 得 Ｘ 衝突

，民法720条１項 ，Ｘ 対 損害賠償責任 負

主張 ， 対 本判決 ， Ｙ 供述 事故態様 ，本件

事故直後 Ｙ 救助者 話 事故態様 異 上，本件事故 Ｘ 左

大腿部 打撲痕 ，Ｘ本人 供述 ，衝突時 双方 身体 位置関

係，衝突部位 合致 ，採用 判断

。

，本件事案 衝突事故 ，加害者 方 正当行

為・正当業務 危険 引 受 違法性阻却事由 不法

行為責任阻却事由 ，不法行為責任 成立 否定 主張

場合 多 。上記 裁判例 ，〔裁判例１〕〔裁判例２〕〔裁判例３〕

〔裁判例５ 原審〕〔裁判例８〕 本稿 ， 問題

触 注記 拙稿 参照 。 ，実際 ，過失

認定 正当行為 理由 不法行為責任 否定 裁判例

見当 。最高裁平成７年３月10日判決〔裁判例５〕 ，違法性阻却事

由 言及 加害者 注意義務違反 過失 有無 判断

。 ，違法性 阻却 問題 ，

衝突 危険 避 注意義務 違反 問題

最高裁 姿勢 理解 ， 積極的 支持

考 。実際問題 ， 過失 問題 捉

解決 方 適切・妥当 処理 可能 思 ――違法性阻却

・ ・ 処理 仕方 過失相殺 処理 仕方

方 適切・衡平 解決 可能 。

本判決 ， Ｙ 供述 事故態様 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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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720条１項 違法性阻却事由 不法行為責任阻却事由 問題

， 点 最高裁 方向 沿 判断

。

６． 考 ， 運動面 機

能 操作 違 ，注意義務 判断 影響 。冒頭

触 ，最近， 加害者 事例 増

〔裁判例７〕〔裁判例８〕〔裁判例９〕〔裁判例10〕。

同様 横乗 非対称・

点 異 。軸足 前 置 利 足 後 置

，進行方向 対 ，左足 前

右足 前 二通 。 ，

場合，上方 右側 斜滑降 場合 ，

背中 方 谷川 下方 向 姿勢 点 ，下方 視

野 制限 ，左側 斜滑降 場合 体 正面 方

谷川 向 姿勢 直滑降 近 斜滑降 場合 背中

左側 向 。 ， 視野 下方全体

及 多 。 特殊性 。

本件 ，Ｘ 明 ，

，Ｙ ，正面 谷川 向 状態 上 見

右 左 斜滑降 ，下方方向 対 視野 十

分広 決 狭 。 状態 ，Ｙ ，

Ｘ 左横 左斜 後方 方角 衝突 ，Ｙ 当然

衝突回避義務違反 免 。

関与 事故 ， 特

徴 考慮 入 必要 不特定多

数 人 入 混 滑 中 ， 進行 下方 方

向 背 向 動作 入 ―― 衝突事故 増

一因 思 。加 ， 一般 段

― ―192

注意義務 不法行為責任



差 利用 空中 回転 醍醐味 。 点 考慮

， 特徴 応 相応 注意義務 一層求

。例 ，背後 目 向 ，段差 利用

際 着地点 人 確認 例 〔裁判例

８〕 考 。 ， 下方確認

着地点 人 有無 確認 動作 以上 困難 場合

多 思 ，結局， 怪我 賠償責任 免

。

７．最後 ，過失相殺 問題 触 。衝突 Ｘ 注意義務違反

否 ，上述 ，裁判例 ，停止 後 転倒

後 危険 場所 移動 〔裁判例４〕〔裁判例８〕

周囲 状況 確認 〔裁判例６〕， 進路妨

害 行動 ，被害者 過失 。本件事案

，Ｘ ，10度 20度 中斜面 左側 約５ 幅

滑降 ， 進行方向左 斜滑降 中 無防備

状態 Ｘ 左横 左斜 後方 方角 ，Ｘ 左大腿部

横 後 部位 中心 衝突 ，

何 進路妨害 行動 。 ，Ｘ 過失

判断 本判決 ， 点 妥当 。

注

拙稿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 2007年12月 １頁以下 参照

―― 論稿 ， ・ 関 衝突事故 裁判例

網羅的 取 上 ，加害者 注意義務 問題，違法性阻却 問題 場

行動規則 全国 安全対策協議会 相関関係 考察 試

。 ，松本市 受託研究 報告書 ，拙稿

対人的衝突事故 不法行為 成立 関 諸問題――主 裁判

例 通 ―― 平成18年度信州大学法科大学院地域連携事業報告書 信州大学法科

大学院・平成19年３月 233頁以下，拙稿 対人的衝突

事故 民法上 注意義務 平成20年度信州大学法科大学院地域連携事業報告書 信州

― ―193

後 藤 泰 一

信州大学法学論集 第13号



大学法科大学院・平成21年３月 106頁以下 。

拙稿・同前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３頁，10頁以下参照。

判 1294号115頁 本件 解説 参照。

拙稿・前掲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３頁，75頁以下参照。

拙稿・同前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21頁以下参照。

下民15巻12号2966頁，判時393号17頁，判 170号152頁。

辻次郎 事故 法的責任 判 1045号25頁。

判 170号153頁 〔裁判例２〕東京地裁昭和39年12月21日判決 参照。

山田卓生 事故 御用心 法学 423号11頁。

判 633号174頁。

第１審 札幌地裁 判決 ，事故現場 斜度 10数度程度 初級者 滑走可能

， 幅 数十 程 ，当時 内 状態 混雑

，衝突 態様 本文 述 事実 認定 上 ，Ｙ 甲女

第１ 衝突 状況 明 困難 ，第１衝突 注意義

務違反 認 難 ， ，Ｙ Ｘ 対 直接 注意義務違反

認 Ｘ 本訴 棄却 ，Ｙ 反訴 Ｘ 安全 留意

不用意 横切 滑走 過失 生 Ｙ 頭部・頚部挫傷

Ｘ 損害賠償責任 求 ，一般 横切

滑走 常 許 ，本件 ，Ｘ 滑走方法 Ｙ

滑走状況 格別適切 欠 認 事情 見当

，Ｙ 反訴 棄却 。 ，Ｙ 正当行為 違法性 阻却 主張

，札幌地裁 Ｙ 過失 Ｘ 損害賠償請求 棄却 正当行為

判断 判 633号179頁 。

判時1388号88頁。

判時1560号114頁。

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174号758頁，判時1526号99頁，判 876号142頁。

吉田和彦 場 発生 滑降者同士 接触事故 上方 滑降 者

過失 事例 NBL610号71頁参照。

判時1639号86頁。

判時1696号126頁。

判時1767号104頁。

判時1906号60頁。

判時1928号105頁。 ， 判決 対 ，加害者 控訴 ，新 短期消滅時効

援用 ，控訴審 大阪高裁 ，加害者側 損害賠償責任 全面的 認 原

判決 神戸地裁判決 支持 上 ，加害者 主張 短期消滅時効 民法724条

所定 ３年消滅時効 認 控訴 棄却 判時1940号124頁 参

照 。

，Ｙ 時効 Ｘ 損害賠償請求権 消滅 主張 ，本判決 主

張 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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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時1973号56頁。

幾代通＝徳本伸一『不法行為法』 有斐閣・1993年 38頁以下，吉村良一・前掲『不

法行為法［第３版］』 有斐閣・2005年 64頁以下， 加藤雅信『新民法大系ⅴ事

務管理・不当利得・不法行為［第２版］』 有斐閣・2005年 146頁以下 参照。

川井健・前掲『民法概論４債権各論』396頁 ， 社会的 要求 通常人 注意義

務 欠 場合 ，過失 認 。一例 ， 場 ，上方 滑

降 者 ，前方 注意 ，下方 滑降 者 動静 注意 ， 者 接

触 衝突 回避 速度 進路 選択 滑降 注

意義務 負 判例 最判平成７・３・10判時1526号99頁 。 ，

通常人 注意義務 欠 過失 主観的過失 。 対 ，専門家 事業者

，一定 職業 従事 者 ， 客観的 基準 基 注意義務 要求

， 義務 違反 ，過失 。 意味 過失

客観的過失 。

拙稿・前掲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75頁以下参照。

平井宜雄・前掲『債権各論Ⅱ不法行為』34頁。

国際 連盟 FIS 定 行動規則

Rules of the Conduct of Skiers and Snowboarders Verhaltensregeln fur
 

Skifahrer und Snowboarder ４ 追 越 Uberholen 関 内容

FIS  Website 掲載 日本 全国 安全対策競技

会 定 場 行動規則 ４ 追 越 ，追 越 人

行動 取 危険 十分 間隔 残

行動規則 参考 。 ， ・ 現場

創造・形成 行動規範 ，裁判 紛争解決 判断基準 裁判基準

――詳細 ，拙稿・前掲 事故 注意義務

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90頁以下参照。

，実際 衝突事故 ，衝突 追突 側 後方

脇 衝突 思 強 ，他方，衝突 側

，自分 進路方向 突然現 人 避 切 衝突 思

当然 。 互 気 ―― 予測

瞬時 偶発的 出来事―― 程度 意識 場合 多

。数秒 互 衝突現場 通過 衝突 起

，拙稿・同前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２頁参

照 。

考 ，被害者 具体的 何 立証 問

題 行 着 。 点 裁判例 参考 ，加害者 適度

超 衝突 不適切 ――衝突 負傷

出 ，加害者 衝突 避 確保

進路選択 進路選択 不適切 主張・立証

足 。 程度 ，過失 立証 容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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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能 。 考 一歩進 ，加害者

職業 者， 一定 競技大会 入賞経験 者

一定 義務違反 衝突回避義務違反 ，加害者 過失 事実

上推定 ，加害者 推定 動揺 限 ，加害者 過失 手

法 近 拙稿・同前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85頁

参照 。

職業 者 有名

大会 入賞者 ，単 上級者 越 専門家 位置付

可能 ―― ， 者 専門家 注意義務 認

考 成 立 ，高度 注意義務 認 被害者 立

証責任 負担 軽減 扱 方 視野 入 ， 過失 推定

問題 接近 拙稿・同前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83

頁 注80 参照 。

判 1294号116頁。

内田貴教授 ， 違法性概念 導入 積極的 意味 見出 立場 立 ，

不法行為責任阻却事由 内田貴『民法Ⅱ［第２

版］債権各論』東京大学出版会・2007年 380頁 。

拙稿・前掲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62頁以下参照。

点 ，例 ，山田卓生『私事 自己決定』 日本評論社・1997年 186頁，

野村好弘 被害者 危険引受 英米法判例百選Ⅱ 1978年 24頁 参照。

拙稿・前掲 事故 注意義務 信州大学法学論集９号51頁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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